宏和精密紡織股份有限公司115年股東常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
壹、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承認案。

說明：1.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等，業經本公司115年3月11日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2.各項資料請參閱本公司議事手冊。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四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明：1.本公司114年度盈餘分配，股東股利以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有股份
          比例，每股配發現金股利1.5元（現金股利之金額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
          去，轉入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配發總金額為206,564,270元。
        2.盈餘分配表業經本公司115年3月11日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及董事會決議
          通過。
        3.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擬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及發放日等相關事
          宜。

        4.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其它因素等，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其配息率以
          本公司除息基準日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為計算基準，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並
          調整之。
        5.本公司114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宏 和 精 密 紡 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盈 餘 分 配 表

                                       114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累計未分配盈餘

   加：114年稅後淨利 

減：法定盈餘公積（10%）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分配項目：

1.股東現金股利(每股配發1.5元)

2.股東股票股利(每股配發   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  968,653,335
    223,569,460

    (22,356,946)
      5,418,361                

 $1,175,284,210

    206,564,270
 $  968,719,940

	附註：1.年度稅前決算如有獲利，應先提撥員工經理人及董事酬勞。
      2.(1)配發員工酬勞5,000仟元。

        (2)配發董事酬勞6,000仟元。


          董事長：黃大功          經理人：何天明        會計主管：陳永祿

       6.謹提請  承認。     
   決議：

貳、討論事項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明：1.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4.07.24金管證發字第1140383333號令修
              正之。
            2.「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條文
	內容
	條文
	內容
	

	第六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
(一)………。
(二)………。
(三)………。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
　　定之一：
１．………。
２．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
　　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
　　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
　　億元以上。

(五)………。
(六)………。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
二、………。
三、………。
四、………。
五、………。
	第六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
(一)………。
(二)………。
(三)………。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
　　定之一：
１．………。
２．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
　　億元以上，未達五百億元
　　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３．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
　　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
　　司，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五)………。
(六)………。
(七)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
　　百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
　　公司，於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債、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
　　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
　　含次順位債券），非屬第
　　八款但書各目情形，且其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五以上。

(八)除前七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
二、………。
三、………。
四、………。
五、………。
	文字

修正




           3.謹提請  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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